
鄂前交发〔2024〕13号

鄂托克前旗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 2024年度
“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股室、二级单位、相关企业：

为认真贯彻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规范监管行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事中事后监管机制，提升监管效能，根据《内

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第二版）》，结合鄂

托克前旗交通运输工作实际，制定 2024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工作计划，现将有关内容通知如下：

一、提高站位，强化责任落实

（一）基本原则。坚持“对照清单、股所梳理、统筹下发”



的原则，一是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规定进行；二是公开

内容真实可信，抽查结果公平公正；三是结合实际，讲求实效，

不搞形式主义；四是便于交通运输行业从业人员知情，有利于人

民群众行使监督权。

（二）工作目标。严格落实执法程序，坚持行政执法公示制

度，接受社会监督；提高执法水平，强化执法监督制约，遏制违

规执法、执法腐败现象；规范行政执法内容，方便企业，提升效

率，依法有序管理交通运输行业。

二、随机抽查时间

2024年 3月 6日至 2024年 12月 31日

三、随机抽查的对象和主体

（一）抽查对象。辖区范围内从事三类机动车维修、普通货

物运输、三级机动车驾驶培训等经营活动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

（二）抽查主体。鄂托克前旗交通运输局。

四、随机抽查的内容和方式

（一）抽查内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和行政权力清

单界定，随机抽查的主要事项为三类机动车维修、普通货物运输、

三级机动车驾驶培训的员工培训学习、安全生产制度的落实、安

全隐患排查及安全经费的提取、监控平台的监控记录等方面内容。

（二）抽查方式。

1.按照随机抽查《市场主体名录》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单，随

机抽取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双随机”抽查机制，严格限



制自由裁量权。对同一抽查对象实施检查，选派执法检查人员不

得少于 2人。执法检查人员与抽查对象有利害关系的，应依法回

避。不断推广运用电子化手段，对“双随机”抽查做到全程留痕，

实现责任可追溯。

2.合理确定随机抽查比例和频次，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

面和工作力度，又要防止检查过多，执法扰民。对于法律法规有

规定的，按规定实施；法律法规没有规定随机抽查比例的，随机

抽查比例原则上不低于辖区内市场经营企业主体的 5%，抽查频

次原则上每季度不少于 1次。对涉及安全的规模以上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企业、三类机动车维修企业、三级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

等重点监管领域，要加大随机抽查力度，做到每月至少开展一次

安全随机检查。

五、公开的内容和形式

（一）公开的内容

1.公开抽选过程与结果、抽查事项、抽查程序、抽查结果。

保障抽查市场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

2.公开行政处罚、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责令整改及执

法过错责任追究的程序、条件、办法等。

3.上级主管部门明确要求必须公开的其他事项或其他依法

应公开的事项。

（二）公开的形式

1.随机抽查公开的形式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按照市场

主体和人民群众看得见、听得到、弄得懂，便于市场主体与群众



周知、办事、监督的总体要求，注重实效，防止形式主义。除保

密事项，要通过官方网站、公示、告知等形式，做到常规工作定

期公开，阶段性工作逐步公开，随机抽查工作结果定期公开。

2.落实群众评议制度。加大社会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

的力度，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民主评议活动，广泛听取监管主体的

意见和建议，切实保障被监管主体的知情权、监督权。对公开内

容的真实性、全面性、有效性进行评议，对监管主体和群众反映

的问题，要及时调查处理。

（三）监督检查

1.完善监督举报制度。把内、外监督结合起来，认真受理违

反执法投诉，并及时处理。公开监督举报电话：0477-7629054。

2.加大督查和责任追究力度，强化考核工作。要充分发挥督

促检查的职能作用，由局办公室负责对随机抽查工作的督查。要

强化考核工作，对公开的情况、公开的效果等进行考核，对随机

抽查公开工作敷衍应付、弄虚作假或对随机抽查公开工作责任不

落实，导致严重后果的要追究相应的责任。

附件：鄂托克前旗交通运输局 2024年度“双随机、一公开”

抽查事项清单

鄂托克前旗交通运输局

2024年 4月 1日

鄂托克前旗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24年 4月 1日印发


